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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具体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备注

1
D410400000000

201912230004

叶县气象局西 100米处，

沥青厂生产时烟尘较大，气

味难闻。双违拆除时未拆彻

底，10 月份开始偷偷生产，严

查时关停。

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叶县气象局西侧沥青厂即平顶山市昊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搅拌站，位于叶县九龙街道大林头南村，主要从事

沥青混凝土和水泥稳定碎石生产，采用石子、砂→输送→烘干→提升→筛分→沥青→加热保温→搅拌→成品和水泥、碎石→输送→搅

拌→分装→成品工艺。建设有冷料斗、燃烧器、皮带输送机、水泥仓、搅拌机等主要生产设施，配套建设了脉冲袋式除尘器、旋风除尘

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喷淋雾化、车辆冲洗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编制的《现状评估报告》于 2016 年 11 月通过叶县环保局备案并公示

（叶环〔2016〕212号）。现场调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一）反映的沥青厂生产时烟尘较大，气体难闻问题，不属实。

昊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按照《现状评估报告》要求，安装有脉冲袋式除尘器、旋风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所用

燃料为天然气，日常生产时产生的烟尘、挥发性有机物气体等废气污染物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但因沥青混凝土搅拌行

业使用沥青为原料的特点，各项污染物虽达标排放，但不排除在部分特殊天气下，有沥青异味产生。

（二）反映的双违拆除时未拆除彻底问题，部分属实。

昊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搅拌站总占地面积 21.11 亩，实际厂房占地 10 亩（含村庄用地 2.62 亩），闲置土地 11.11 亩。其

中，厂房所占 10亩土地中料场所占的 4.9亩土地涉及占用基本农田 0.79亩，剩余 5.1亩为林地和村庄建设用地。

2019 年 4-7 月，叶县九龙街道办事处在开展违法占地和卫星图斑显示占用基本农田建筑物拆除行动中，对昊佳市政工程公司涉

及占用 0.79 亩基本农田范围内的已建成料棚实施拆除并通过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验收。剩余厂房所占土地虽符合用地规划，但

因 2019 年叶县全县土地使用指标不足，未能及时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待 2020 年 1月开始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三）反映的 10月份开始偷偷生产，严查时关停问题，属实。

12月 4日，叶县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昊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未按管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有擅自生产现象。

部分属实

整改措施：

一是县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沥青混凝土生产

线和水泥稳定碎石生产线主控室实施查封（叶环

解查字〔2019〕7-1 号）。二是县环保等部门强化

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杜绝擅自恢复生产。三是

对已经拆除过的按照自然资源部门有关标准加强

日常监管，防止反弹。四是对未拆除拟办理土地

使用手续部分，由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督促其在

2020 年 5月 31日前完成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整改时限：

2019 年 12月 25日整改到位。

2020 年 5月 31日前完成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整改情况：

一是该企业已被及时查封停产。二是该企业

正在积极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问责情况：

鉴于该企业有关违法行为，对负有监管责任

的九龙街道大林头南村党支部书记杜进良、网格

长胡雪侠、网格员李遂国在九龙街道全街道予以

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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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杨庄镇姬庄村，

饭店餐具清洗作坊，向外排

脏水，污染地下水，影响周围

居民，有烧煤现象。

郏县李口镇张东村，有

一无名管厂，红大门，管厂院

内有一“散乱污”砂石厂。

宝丰县赵庄镇岳寨村，

平 顶 山 市 金 富 建 材 有 限 公

司，生产砂石料，白天晚上生

产，过往车辆多，毁坏河道、

农田，扬尘大，噪声大，影响

周边群众生活。

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19 年 12 月 24 日，调查人员对宝丰县杨庄镇姬庄村进行走访排查，反映问题餐具清洗作坊实为平顶山康瑞源餐洗服务有限公

司于 2019 年 2月 17日承租的姬庄村村民姬小红家住宅。

经对房屋内外踏勘，室内存放有装满餐具的储物箱 20个，未见餐具清洗设备，房屋四周无排污及散煤堆存痕迹。
经郏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问题不属实。

反映的无名管厂即平顶山裕博管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 1000 吨纳米管材项目，位于郏县李口镇张东村原恒鑫通工贸公司

院内，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 2018 年 1 月通过郏县环保局审批（审批文号：郏环审〔2018〕1 号），同年 3 月开工建

设。2018 年 12 月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裕博管业有限公司自行组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并公示（其中固废、噪声项目通过郏县环

保局组织的环保设施竣工验收，郏环验〔2018〕48号）。

2019 年 12 月 28 日，调查人员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平顶山裕博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纳米管材项目因占地问题已于

2019 年 7月自行停产，生产设备已自行拆除移位，不具备生产能力。经对厂区及周边实地踏勘，未见新建砂石厂。
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问题不属实。

反映的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宝丰县赵庄镇岳寨村北，投资建设的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于 2019 年 3 月通过宝丰县环保局审批（审批文号：宝环审〔2019〕第 23 号），同年 4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平顶山市金富

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建成后，组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自行验收，并于 2019 年 8月 21日进行网上公示。

（一）反映的“白天晚上生产，过往车辆多”问题，不属实。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在建设之初已取得环评审批手续，建设期间落实了各项环评要求，并

通过了自行组织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经查阅《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对夜间生产未提出禁止性要求，其夜间生产行为不应认定为违反环境监管要求。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属砂石加工企业，需经常输出终端产品，车辆过往属正常运输。

现场调查时，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按照宝丰县环境监察大队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下达的《环境监察通知书》（宝环监字

〔2019〕0128 号）要求，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管控措施，未见企业组织生产、货物运输现象。

（二）反映的“毁坏河道、农田，扬尘大、噪声大”问题，不属实。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所用生产原料为宝丰县汝河河道治理项目中清理出的砂砾石，且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取得平顶山市

水利局发放的《砂石开采证》（豫平砂许〔2019〕001 号）。该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全封闭原料库，并安装了全覆盖喷淋装置，输送

皮带及廊道全部密闭；建有出入冲洗、循环水池、废水处理站等污染防治设施；建有密闭厂房，所有生产活动均在密闭车间进行。

经查阅，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编制的《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验收报告》，无组织粉尘排放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厂区边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并取得专家评

审组的认可。

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无

无

无

第十三批

交办问题

第十四批

交办问题

第十四批

交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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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杨庄镇运河边的

白庄旁边姬庄村，有一“散乱

污”作坊，主要进行饭店餐具

清洗，向外排脏水，影响周围

居民，有烧煤现象，沉淀池未

做防水处理，污染地下水。

宝丰县赵庄镇岳寨村，

平 顶 山 市 金 富 建 材 有 限 公

司，生产砂石料，白天晚上生

产，过往车辆多，毁坏河道、

农田，扬尘大，噪声大，影响

周边群众生活，12 月 26 日仍

在生产。

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问题不属实。

宝丰县人民政府在办理第十三批 D410400000000201912240005 号交办问题时，已收到对本次问题的相同反映，并作出以下调查：

反映问题餐具清洗作坊实为平顶山康瑞源餐洗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月 17日承租的姬庄村村民姬小红家住宅。

经对房屋内外踏勘，室内存放有装满餐具的储物箱 20个，未见餐具清洗设备，房屋四周无排污及散煤堆存痕迹。

经宝丰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问题不属实。

宝丰县人民政府在办理第十四批 D410400000000201912250005 号交办问题时，已收到对本次问题的相同反映，并作出以下调查：

反映的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宝丰县赵庄镇岳寨村北，投资建设的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于 2019 年 3 月通过宝丰县环保局审批（审批文号：宝环审〔2019〕第 23 号），同年 4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平顶山市金富

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建成后，组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自行验收，并于 2019 年 8月 21日进行网上公示。

（一）反映的“白天晚上生产，过往车辆多”问题，不属实。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在建设之初已取得环评审批手续，建设期间落实了各项环评要求，并

通过了自行组织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经查阅《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对夜间生产未提出禁止性要求，其夜间生产行为不应认定为违反环境监管要求。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属砂石加工企业，需经常输出终端产品，车辆过往属正常运输。

现场调查时，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按照宝丰县环境监察大队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下达的《环境监察通知书》（宝环监字

〔2019〕0128 号）要求，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管控措施，未见企业组织生产、货物运输现象。

（二）反映的“毁坏河道、农田，扬尘大、噪声大”问题，不属实。

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所用生产原料为宝丰县汝河河道治理项目中清理出的砂砾石，且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取得平顶山市

水利局发放的《砂石开采证》（豫平砂许〔2019〕001 号）。该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全封闭原料库，并安装了全覆盖喷淋装置，输送

皮带及廊道全部密闭；建有出入冲洗、循环水池、废水处理站等污染防治设施；建有密闭厂房，所有生产活动均在密闭车间进行。

经查阅，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编制的《年产 100 万吨砂石生产线项目验收报告》，无组织粉尘排放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厂区边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并取得专家评

审组的认可。

接本次交办问题后，宝丰县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再次进行现场调查，未见企业组织生产、货物运输现

象。反映的 12月 26日仍在生产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无

无

第十五批

交办问题

第十五批

交办问题

平顶山市关于河南省第七“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19 年 12月 28日 12:00，河南省第七“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交办涉及平顶山市生态环境信访问题 76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进驻平顶山市时间：12月 12日至 12月 27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375-2661090，专门邮政信箱：平顶山市 A015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20:00。


